防城港供电局2024年办公设备维保服务项目服务标准及要求
一、项目简介

1.项目服务内容
为防城港供电局提供办公设备维护保养服务。

2.服务工期：自合同约定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
3.项目服务范围
本项目服务范围如下表所示：
	序号
	服务点
	地址

	1
	防城港供电局局本部
	防城港市金花茶大道60号

	2
	防城港供电局旧大院
	防城港市港口区兴港大道19号

	3
	防城港供电局变电管理所
	防城港市港口区凯乐路35号

	4
	防城港供电局输电管理所
	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路6号

	5
	防城港供电局新兴办公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公车镇垭港村新兴组

	6
	防城港供电局企沙办公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企沙镇北港路北侧

	7
	防城港供电局光坡办公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石窝沟

	8
	防城港供电局江山办公区
	防城港防城区江山镇新兴街

	9
	其他
	防城港市管辖范围内（港口、防城、东兴等区域）


二、项目服务标准及要求
1、当复印机、投影机、照相机等办公设备发生故障，甲方使用部门直接向承包方报修，接到报修电话后保证在2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无论节假日，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同样响应本单位的服务需求，而且不再额外收取费用；

2、接到维护通知，2小时内到现场开展维护，并在2小时内完成修复并交付使用，硬件故障需更换配件的，要在48小时内完成并交付使用；

3、乙方对更换的零配件，从更换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为期 3 月的保修，保修期内因零配件质量或乙方修理原因再次损坏的，乙方应予无偿更换并修复；

4、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提出的维护维修指令及计划进行作业，经甲方签字确认后方可进行维护维修；

5、无法在规定时间内修复的，乙方应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免费提供备机供甲方使用，并在120小时内修复；
    6、复印机等设备维护保养后3个月内打印机等设备提示需再次维护保养或运行不顺畅运行质量不高等问题需再次维护保养的，将再次进行免费维护保养，配件更换维修后一年出现相同配体问题的，将再次进行免费更换维修；直至周期完整才会重新进行相关计费；

7、免费提供合同内维护设备以及不在合同范围内的其他办公设备的技术咨询；

8、甲方所属的各个乡镇供电所、变电站进行机器维护及维修所产生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不得收取额外费用。

